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1號

原      告  朱庭宜  

            朱彥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朱彭回丹以要保人身份為其子朱軒緯即被

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

約），且有海外傷害增額保障附加條款(下稱附加條款)，保

險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日0時至113年4月1日0時止，並指定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原告即朱軒緯之子女。嗣朱軒緯於112

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因一氧化

碳中毒意外死亡，保險事故業已發生，詎被告拒依系爭保險

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給付朱軒緯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予原

告。為此，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之約定，應以被保險

人在中華民國境外從事海外活動期間，因遭受外來突發之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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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故以致死亡時，其指定之身故受益人即原告始得依約請

求被告給付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100萬元及海外傷害增額保

障保險金200萬元(下稱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原告雖

提出中國大陸北京公安局朝陽分局之死亡證明書，其上記載

被保險人朱軒緯之死亡原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惟依

經驗法則判斷，引發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原因，並非僅有意

外原因一途，自殺亦為常見之原因，自無從逕行認定朱軒緯

係遭受外來、突發且不可預測之原因而死亡。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朱軒緯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除應證明該事故確已

發生外，尚須舉證證明依經驗法則，該保險事故之發生通常

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始能謂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

任。再者，依鈞院函請法務部向大陸地區主管機關請求調查

取證，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出具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

15日接受北京市朝陽分局大屯派出所之詢問筆錄記載內容，

可知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結果，顯為朱軒緯所能預

見，自難認係意外傷害事故，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意外

傷害死亡保險金，為無理由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主張朱彭回丹以其子朱軒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

系爭保險契約，且有附加條款，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0時

至113年4月1日0時止，原告為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嗣朱軒

緯於112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

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等情，業據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及朱軒緯

除戶戶籍謄本、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 、朝陽

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

第59至6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實。惟原告主張朱

軒緯為意外死亡，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被告應

給付原告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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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傷害事故之危險，依保險法第13

1條第2 項規定，此意外傷害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

發事故所致者。從而，傷害保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

即應就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權利

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雖傷害保險之受益人，常未

經歷事故發生之過程，而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應

依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就事故是否為意外

突發之舉證責任。則受益人如已證明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

亡，並非因疾病等內在原因所致，且就事故發生之場所、環

境等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通常足認係外來、偶然而

不可預見者，即應認其已盡減輕後之證明責任。此時保險人

如抗辯事故係因被保險人自殺或故意犯罪行為所致者，即應

證明該免責事由之存在，始得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惟倘

依被保險人發生傷害或死亡事故之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

則，不足認為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則受益人即

應進而證明該事故確係意外突發，始能認其就給付請求權發

生要件已善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02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朱軒緯係因「意外」死亡，固據提出北京市公安局

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朝陽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為證，

然被告否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

故所致，並提出民太安保險公估調查報告為憑。本院參酌該

報告記載：「事故發生發現情況是2023年12月15日朱軒緯女

朋友報警稱朱軒緯死亡，現場屋內有碳爐，為燒炭造成一

氧化碳中毒死亡」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足見朱軒緯

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其自行在屋內使用碳爐燃燒木炭所

致。再觀諸朱軒緯之租屋處為一現代式之公寓住宅大樓（見

本院133頁），則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可知該處應設有暖

氣設備可供住戶取暖或電氣設備可供住戶烹煮食物，如為取

暖或烹煮食物而使用碳爐之機率極低，是朱軒緯因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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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死亡事故之發生，係朱軒緯本身使用碳爐不當之外來、

偶然且不可預見之突發事件所致之機率極低，原告應就其主

張朱軒緯為意外死亡再為舉證之責。

　㈢原告固主張朱軒緯於100年前往中國大陸地區發展事業，並

於103年間開設一間資本額100萬人民幣之公司，事業發展十

分順利，除於112年12月初還在與友人用訊息討論預計開設

美食城之營運計畫外，同年12月14日還在與車商詢價要購入

車輛並支付訂金，且朱軒緯在停留大陸期間均與在臺家人

保持頻繁之聯繫互動往來，多有分享生活瑣事並無任何異

狀，足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確屬意外事故等語，並

提出朱軒緯在北京所設立公司登記資料、朱軒緯與友人、母

親等人微信對話紀錄截圖、朱軒緯網購採買資料（見本院卷

第41至58頁）等件為憑，及以證人朱桂慧之證詞為據。然上

開證據資料僅能證明朱軒緯於事發前之日常經濟、生活狀

況，尚無法顯現事發時朱軒緯個人之情緒反應，衡以人之情

緒本有起伏高低，實難由他人自外部所得輕易查知、窺見，

且事故發生時，朱軒緯係在租屋處獨處，當下心情狀態為

何，亦難憑上開證據予以證明。況且，本院依原告聲請經由

法務部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向大陸地區

請求協助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調取朱軒緯於112年12月1

5日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相關調查筆錄等資料，依大陸地

區最高人民法院以（2025）最高法台請調84號海峽兩岸共同

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即朱軒

緯死亡案發現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日之詢問筆錄內容，

袁娟娟陳稱：「<問：說一下具體情況？>2023年12月14日18

時左右，我和朱軒緯在北京市○○區○○○里○○00號樓12

03室第四間屋內分開，我出去和朋友吃飯，他在屋內待著。

後來，我給他發微信意思就是下雪了，打不到車，就不回

了。他就不高興了，我們在微信裡吵了起來。我就到朋友家

休息。我睡醒後也就是15日11時左右，給他發消息，打電話

也沒有人接。13時左右，我就到朝陽區安慧北里逸園10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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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室第四間屋找他，我敲門沒人開門，電話不接。我就通

過美團找到一個開鎖的電話，大約20分鐘後，一男開鎖師傅

來了，把門開開。我進屋後，看到朱軒緯仰面躺在床上，

小腿在床外。小腿右邊放一個炭盆，裡面還有火，我就在

旁邊拿礦泉水把火澆滅。我就朱軒緯也沒有回聲。我摸他的

手和臉部都已經冰涼了。我感覺他已經死亡了，隨便我就撥

打120，120到場後告訴我人不行了，讓我打110報警」、「<

問：炭盆的特徵？>不鏽鋼的蒸飯小鍋帶手柄」、「<問:朱

軒緯做什麼工作的？>之前是做美的電器的代理商，現在沒

有固定工作」、「<問:你們什麼關係？>我的前男友，因為

分手他情緒不穩定，我經常去看他」、「<問:怎麼表現情

緒不穩定？>他總是不吃不喝，瘋狂給我短信。還有一次喝

白酒喝了一瓶多，他平時不愛喝酒。喝白酒之前還準備了一

堆藥，但是藥被我扔了」、「<問:你對他的死亡有什麼看

法？>我覺得他是自殺，一氧化碳中毒，他用紙把門縫堵

死，窗戶也是關著的，窗簾拉著」「<問：他給你發過厭

世，離世的信息嗎？>我沒看，他發的太多了」等語（見本

院卷217至218頁），可知朱軒緯以不鏽鋼的蒸飯小鍋柄充作

碳盆燒碳前，已預先以紙填塞門縫，並將窗戶關上，由上足

徵朱軒緯對其在住處燒碳將導致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事

實、結果均有所認知，並預見其發生，其發生亦不違其本

意，自難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乃偶然而不可預見之

意外事故。　　 

　㈣基上，原告所提事證尚不足證明朱軒緯之死亡係非因疾病引

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且從上開調查結果，依一般經驗

法則判斷，朱軒緯有甚大之可能，係因本身故意行為而致死

亡結果，核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意外事故之要件不符，則原

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及附加條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系

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尚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0

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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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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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1號
原      告  朱庭宜  
            朱彥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朱彭回丹以要保人身份為其子朱軒緯即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且有海外傷害增額保障附加條款(下稱附加條款)，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日0時至113年4月1日0時止，並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原告即朱軒緯之子女。嗣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因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保險事故業已發生，詎被告拒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給付朱軒緯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予原告。為此，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之約定，應以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境外從事海外活動期間，因遭受外來突發之傷害事故以致死亡時，其指定之身故受益人即原告始得依約請求被告給付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100萬元及海外傷害增額保障保險金200萬元(下稱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原告雖提出中國大陸北京公安局朝陽分局之死亡證明書，其上記載被保險人朱軒緯之死亡原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惟依經驗法則判斷，引發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原因，並非僅有意外原因一途，自殺亦為常見之原因，自無從逕行認定朱軒緯係遭受外來、突發且不可預測之原因而死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朱軒緯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除應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外，尚須舉證證明依經驗法則，該保險事故之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始能謂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任。再者，依鈞院函請法務部向大陸地區主管機關請求調查取證，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出具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日接受北京市朝陽分局大屯派出所之詢問筆錄記載內容，可知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結果，顯為朱軒緯所能預見，自難認係意外傷害事故，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為無理由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主張朱彭回丹以其子朱軒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且有附加條款，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0時至113年4月1日0時止，原告為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嗣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等情，業據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及朱軒緯除戶戶籍謄本、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 、朝陽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第59至6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實。惟原告主張朱軒緯為意外死亡，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傷害事故之危險，依保險法第131條第2 項規定，此意外傷害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從而，傷害保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即應就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雖傷害保險之受益人，常未經歷事故發生之過程，而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就事故是否為意外突發之舉證責任。則受益人如已證明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並非因疾病等內在原因所致，且就事故發生之場所、環境等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通常足認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即應認其已盡減輕後之證明責任。此時保險人如抗辯事故係因被保險人自殺或故意犯罪行為所致者，即應證明該免責事由之存在，始得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惟倘依被保險人發生傷害或死亡事故之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不足認為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則受益人即應進而證明該事故確係意外突發，始能認其就給付請求權發生要件已善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0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朱軒緯係因「意外」死亡，固據提出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朝陽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為證，然被告否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故所致，並提出民太安保險公估調查報告為憑。本院參酌該報告記載：「事故發生發現情況是2023年12月15日朱軒緯女朋友報警稱朱軒緯死亡，現場屋內有碳爐，為燒炭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足見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其自行在屋內使用碳爐燃燒木炭所 致。再觀諸朱軒緯之租屋處為一現代式之公寓住宅大樓（見本院133頁），則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可知該處應設有暖氣設備可供住戶取暖或電氣設備可供住戶烹煮食物，如為取暖或烹煮食物而使用碳爐之機率極低，是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故之發生，係朱軒緯本身使用碳爐不當之外來、偶然且不可預見之突發事件所致之機率極低，原告應就其主張朱軒緯為意外死亡再為舉證之責。
　㈢原告固主張朱軒緯於100年前往中國大陸地區發展事業，並於103年間開設一間資本額100萬人民幣之公司，事業發展十分順利，除於112年12月初還在與友人用訊息討論預計開設美食城之營運計畫外，同年12月14日還在與車商詢價要購入車輛並支付訂金，且朱軒緯在停留大陸期間均與在臺家人 保持頻繁之聯繫互動往來，多有分享生活瑣事並無任何異狀，足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確屬意外事故等語，並提出朱軒緯在北京所設立公司登記資料、朱軒緯與友人、母親等人微信對話紀錄截圖、朱軒緯網購採買資料（見本院卷第41至58頁）等件為憑，及以證人朱桂慧之證詞為據。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能證明朱軒緯於事發前之日常經濟、生活狀況，尚無法顯現事發時朱軒緯個人之情緒反應，衡以人之情緒本有起伏高低，實難由他人自外部所得輕易查知、窺見，且事故發生時，朱軒緯係在租屋處獨處，當下心情狀態為何，亦難憑上開證據予以證明。況且，本院依原告聲請經由法務部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向大陸地區請求協助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調取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相關調查筆錄等資料，依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以（2025）最高法台請調84號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即朱軒緯死亡案發現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日之詢問筆錄內容，袁娟娟陳稱：「<問：說一下具體情況？>2023年12月14日18時左右，我和朱軒緯在北京市○○區○○○里○○00號樓1203室第四間屋內分開，我出去和朋友吃飯，他在屋內待著。後來，我給他發微信意思就是下雪了，打不到車，就不回了。他就不高興了，我們在微信裡吵了起來。我就到朋友家休息。我睡醒後也就是15日11時左右，給他發消息，打電話也沒有人接。13時左右，我就到朝陽區安慧北里逸園10號樓1203室第四間屋找他，我敲門沒人開門，電話不接。我就通過美團找到一個開鎖的電話，大約20分鐘後，一男開鎖師傅來了，把門開開。我進屋後，看到朱軒緯仰面躺在床上，小腿在床外。小腿右邊放一個炭盆，裡面還有火，我就在旁邊拿礦泉水把火澆滅。我就朱軒緯也沒有回聲。我摸他的手和臉部都已經冰涼了。我感覺他已經死亡了，隨便我就撥打120，120到場後告訴我人不行了，讓我打110報警」、「<問：炭盆的特徵？>不鏽鋼的蒸飯小鍋帶手柄」、「<問:朱軒緯做什麼工作的？>之前是做美的電器的代理商，現在沒有固定工作」、「<問:你們什麼關係？>我的前男友，因為分手他情緒不穩定，我經常去看他」、「<問:怎麼表現情緒不穩定？>他總是不吃不喝，瘋狂給我短信。還有一次喝白酒喝了一瓶多，他平時不愛喝酒。喝白酒之前還準備了一堆藥，但是藥被我扔了」、「<問:你對他的死亡有什麼看法？>我覺得他是自殺，一氧化碳中毒，他用紙把門縫堵死，窗戶也是關著的，窗簾拉著」「<問：他給你發過厭世，離世的信息嗎？>我沒看，他發的太多了」等語（見本院卷217至218頁），可知朱軒緯以不鏽鋼的蒸飯小鍋柄充作碳盆燒碳前，已預先以紙填塞門縫，並將窗戶關上，由上足徵朱軒緯對其在住處燒碳將導致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事實、結果均有所認知，並預見其發生，其發生亦不違其本意，自難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乃偶然而不可預見之意外事故。　　 
　㈣基上，原告所提事證尚不足證明朱軒緯之死亡係非因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且從上開調查結果，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朱軒緯有甚大之可能，係因本身故意行為而致死亡結果，核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意外事故之要件不符，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及附加條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尚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0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1號

原      告  朱庭宜  

            朱彥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朱彭回丹以要保人身份為其子朱軒緯即被

    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

    約），且有海外傷害增額保障附加條款(下稱附加條款)，保

    險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日0時至113年4月1日0時止，並指定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原告即朱軒緯之子女。嗣朱軒緯於112

    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因一氧化

    碳中毒意外死亡，保險事故業已發生，詎被告拒依系爭保險

    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給付朱軒緯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予原告

    。為此，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之約定，應以被保險

    人在中華民國境外從事海外活動期間，因遭受外來突發之傷

    害事故以致死亡時，其指定之身故受益人即原告始得依約請

    求被告給付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100萬元及海外傷害增額保

    障保險金200萬元(下稱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原告雖

    提出中國大陸北京公安局朝陽分局之死亡證明書，其上記載

    被保險人朱軒緯之死亡原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惟依

    經驗法則判斷，引發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原因，並非僅有意

    外原因一途，自殺亦為常見之原因，自無從逕行認定朱軒緯

    係遭受外來、突發且不可預測之原因而死亡。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朱軒緯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除應證明該事故確已

    發生外，尚須舉證證明依經驗法則，該保險事故之發生通常

    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始能謂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任

    。再者，依鈞院函請法務部向大陸地區主管機關請求調查取

    證，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出具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

    日接受北京市朝陽分局大屯派出所之詢問筆錄記載內容，可

    知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結果，顯為朱軒緯所能預見

    ，自難認係意外傷害事故，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意外傷

    害死亡保險金，為無理由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主張朱彭回丹以其子朱軒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

    系爭保險契約，且有附加條款，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0時

    至113年4月1日0時止，原告為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嗣朱軒

    緯於112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

    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等情，業據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及朱軒緯

    除戶戶籍謄本、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 、朝陽

    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

    第59至6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實。惟原告主張朱

    軒緯為意外死亡，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被告應

    給付原告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傷害事故之危險，依保險法第131

    條第2 項規定，此意外傷害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

    事故所致者。從而，傷害保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即

    應就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權利發

    生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雖傷害保險之受益人，常未經

    歷事故發生之過程，而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應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就事故是否為意外突

    發之舉證責任。則受益人如已證明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

    並非因疾病等內在原因所致，且就事故發生之場所、環境等

    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通常足認係外來、偶然而不可

    預見者，即應認其已盡減輕後之證明責任。此時保險人如抗

    辯事故係因被保險人自殺或故意犯罪行為所致者，即應證明

    該免責事由之存在，始得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惟倘依被

    保險人發生傷害或死亡事故之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

    不足認為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則受益人即應進

    而證明該事故確係意外突發，始能認其就給付請求權發生要

    件已善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02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朱軒緯係因「意外」死亡，固據提出北京市公安局

    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朝陽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為證，

    然被告否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

    故所致，並提出民太安保險公估調查報告為憑。本院參酌該

    報告記載：「事故發生發現情況是2023年12月15日朱軒緯女

    朋友報警稱朱軒緯死亡，現場屋內有碳爐，為燒炭造成一氧

    化碳中毒死亡」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足見朱軒緯因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其自行在屋內使用碳爐燃燒木炭所 致

    。再觀諸朱軒緯之租屋處為一現代式之公寓住宅大樓（見本

    院133頁），則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可知該處應設有暖氣

    設備可供住戶取暖或電氣設備可供住戶烹煮食物，如為取暖

    或烹煮食物而使用碳爐之機率極低，是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

    毒死亡事故之發生，係朱軒緯本身使用碳爐不當之外來、偶

    然且不可預見之突發事件所致之機率極低，原告應就其主張

    朱軒緯為意外死亡再為舉證之責。

　㈢原告固主張朱軒緯於100年前往中國大陸地區發展事業，並於103年間開設一間資本額100萬人民幣之公司，事業發展十分順利，除於112年12月初還在與友人用訊息討論預計開設美食城之營運計畫外，同年12月14日還在與車商詢價要購入車輛並支付訂金，且朱軒緯在停留大陸期間均與在臺家人 保持頻繁之聯繫互動往來，多有分享生活瑣事並無任何異狀，足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確屬意外事故等語，並提出朱軒緯在北京所設立公司登記資料、朱軒緯與友人、母親等人微信對話紀錄截圖、朱軒緯網購採買資料（見本院卷第41至58頁）等件為憑，及以證人朱桂慧之證詞為據。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能證明朱軒緯於事發前之日常經濟、生活狀況，尚無法顯現事發時朱軒緯個人之情緒反應，衡以人之情緒本有起伏高低，實難由他人自外部所得輕易查知、窺見，且事故發生時，朱軒緯係在租屋處獨處，當下心情狀態為何，亦難憑上開證據予以證明。況且，本院依原告聲請經由法務部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向大陸地區請求協助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調取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相關調查筆錄等資料，依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以（2025）最高法台請調84號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即朱軒緯死亡案發現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日之詢問筆錄內容，袁娟娟陳稱：「<問：說一下具體情況？>2023年12月14日18時左右，我和朱軒緯在北京市○○區○○○里○○00號樓1203室第四間屋內分開，我出去和朋友吃飯，他在屋內待著。後來，我給他發微信意思就是下雪了，打不到車，就不回了。他就不高興了，我們在微信裡吵了起來。我就到朋友家休息。我睡醒後也就是15日11時左右，給他發消息，打電話也沒有人接。13時左右，我就到朝陽區安慧北里逸園10號樓1203室第四間屋找他，我敲門沒人開門，電話不接。我就通過美團找到一個開鎖的電話，大約20分鐘後，一男開鎖師傅來了，把門開開。我進屋後，看到朱軒緯仰面躺在床上，小腿在床外。小腿右邊放一個炭盆，裡面還有火，我就在旁邊拿礦泉水把火澆滅。我就朱軒緯也沒有回聲。我摸他的手和臉部都已經冰涼了。我感覺他已經死亡了，隨便我就撥打120，120到場後告訴我人不行了，讓我打110報警」、「<問：炭盆的特徵？>不鏽鋼的蒸飯小鍋帶手柄」、「<問:朱軒緯做什麼工作的？>之前是做美的電器的代理商，現在沒有固定工作」、「<問:你們什麼關係？>我的前男友，因為分手他情緒不穩定，我經常去看他」、「<問:怎麼表現情緒不穩定？>他總是不吃不喝，瘋狂給我短信。還有一次喝白酒喝了一瓶多，他平時不愛喝酒。喝白酒之前還準備了一堆藥，但是藥被我扔了」、「<問:你對他的死亡有什麼看法？>我覺得他是自殺，一氧化碳中毒，他用紙把門縫堵死，窗戶也是關著的，窗簾拉著」「<問：他給你發過厭世，離世的信息嗎？>我沒看，他發的太多了」等語（見本院卷217至218頁），可知朱軒緯以不鏽鋼的蒸飯小鍋柄充作碳盆燒碳前，已預先以紙填塞門縫，並將窗戶關上，由上足徵朱軒緯對其在住處燒碳將導致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事實、結果均有所認知，並預見其發生，其發生亦不違其本意，自難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乃偶然而不可預見之意外事故。　　 

　㈣基上，原告所提事證尚不足證明朱軒緯之死亡係非因疾病引

    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且從上開調查結果，依一般經驗

    法則判斷，朱軒緯有甚大之可能，係因本身故意行為而致死

    亡結果，核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意外事故之要件不符，則原

    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及附加條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系

    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尚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0

    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字第1號

原      告  朱庭宜  

            朱彥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朱彭回丹以要保人身份為其子朱軒緯即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富邦產物個人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且有海外傷害增額保障附加條款(下稱附加條款)，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日0時至113年4月1日0時止，並指定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為原告即朱軒緯之子女。嗣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因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保險事故業已發生，詎被告拒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給付朱軒緯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予原告。為此，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之約定，應以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境外從事海外活動期間，因遭受外來突發之傷害事故以致死亡時，其指定之身故受益人即原告始得依約請求被告給付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100萬元及海外傷害增額保障保險金200萬元(下稱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原告雖提出中國大陸北京公安局朝陽分局之死亡證明書，其上記載被保險人朱軒緯之死亡原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惟依經驗法則判斷，引發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原因，並非僅有意外原因一途，自殺亦為常見之原因，自無從逕行認定朱軒緯係遭受外來、突發且不可預測之原因而死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朱軒緯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除應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外，尚須舉證證明依經驗法則，該保險事故之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始能謂原告已盡其舉證之責任。再者，依鈞院函請法務部向大陸地區主管機關請求調查取證，大陸地區主管機關出具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日接受北京市朝陽分局大屯派出所之詢問筆錄記載內容，可知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結果，顯為朱軒緯所能預見，自難認係意外傷害事故，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為無理由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主張朱彭回丹以其子朱軒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且有附加條款，保險期間自112年4月1日0時至113年4月1日0時止，原告為身故保險金之受益人。嗣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被發現倒臥在其北京市朝陽區之住處，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等情，業據提出系爭保險契約及朱軒緯除戶戶籍謄本、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 、朝陽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38頁、第59至66頁），復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實。惟原告主張朱軒緯為意外死亡，依系爭保險契約暨附加條款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傷害保險所承保者乃意外傷害事故之危險，依保險法第131條第2 項規定，此意外傷害係指非由疾病所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從而，傷害保險之受益人請求保險給付時，即應就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雖傷害保險之受益人，常未經歷事故發生之過程，而有證據遙遠或舉證困難之問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就事故是否為意外突發之舉證責任。則受益人如已證明被保險人之傷害或死亡，並非因疾病等內在原因所致，且就事故發生之場所、環境等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通常足認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即應認其已盡減輕後之證明責任。此時保險人如抗辯事故係因被保險人自殺或故意犯罪行為所致者，即應證明該免責事由之存在，始得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惟倘依被保險人發生傷害或死亡事故之客觀情狀，依一般經驗法則，不足認為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則受益人即應進而證明該事故確係意外突發，始能認其就給付請求權發生要件已善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0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朱軒緯係因「意外」死亡，固據提出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死亡證明書、朝陽公安分局鑑定結論通知書為證，然被告否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故所致，並提出民太安保險公估調查報告為憑。本院參酌該報告記載：「事故發生發現情況是2023年12月15日朱軒緯女朋友報警稱朱軒緯死亡，現場屋內有碳爐，為燒炭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足見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係其自行在屋內使用碳爐燃燒木炭所 致。再觀諸朱軒緯之租屋處為一現代式之公寓住宅大樓（見本院133頁），則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可知該處應設有暖氣設備可供住戶取暖或電氣設備可供住戶烹煮食物，如為取暖或烹煮食物而使用碳爐之機率極低，是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故之發生，係朱軒緯本身使用碳爐不當之外來、偶然且不可預見之突發事件所致之機率極低，原告應就其主張朱軒緯為意外死亡再為舉證之責。

　㈢原告固主張朱軒緯於100年前往中國大陸地區發展事業，並於103年間開設一間資本額100萬人民幣之公司，事業發展十分順利，除於112年12月初還在與友人用訊息討論預計開設美食城之營運計畫外，同年12月14日還在與車商詢價要購入車輛並支付訂金，且朱軒緯在停留大陸期間均與在臺家人 保持頻繁之聯繫互動往來，多有分享生活瑣事並無任何異狀，足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確屬意外事故等語，並提出朱軒緯在北京所設立公司登記資料、朱軒緯與友人、母親等人微信對話紀錄截圖、朱軒緯網購採買資料（見本院卷第41至58頁）等件為憑，及以證人朱桂慧之證詞為據。然上開證據資料僅能證明朱軒緯於事發前之日常經濟、生活狀況，尚無法顯現事發時朱軒緯個人之情緒反應，衡以人之情緒本有起伏高低，實難由他人自外部所得輕易查知、窺見，且事故發生時，朱軒緯係在租屋處獨處，當下心情狀態為何，亦難憑上開證據予以證明。況且，本院依原告聲請經由法務部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向大陸地區請求協助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調取朱軒緯於112年12月15日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相關調查筆錄等資料，依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以（2025）最高法台請調84號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調查取證回復書所附訴外人即朱軒緯死亡案發現人袁娟娟於2023年12月15日之詢問筆錄內容，袁娟娟陳稱：「<問：說一下具體情況？>2023年12月14日18時左右，我和朱軒緯在北京市○○區○○○里○○00號樓1203室第四間屋內分開，我出去和朋友吃飯，他在屋內待著。後來，我給他發微信意思就是下雪了，打不到車，就不回了。他就不高興了，我們在微信裡吵了起來。我就到朋友家休息。我睡醒後也就是15日11時左右，給他發消息，打電話也沒有人接。13時左右，我就到朝陽區安慧北里逸園10號樓1203室第四間屋找他，我敲門沒人開門，電話不接。我就通過美團找到一個開鎖的電話，大約20分鐘後，一男開鎖師傅來了，把門開開。我進屋後，看到朱軒緯仰面躺在床上，小腿在床外。小腿右邊放一個炭盆，裡面還有火，我就在旁邊拿礦泉水把火澆滅。我就朱軒緯也沒有回聲。我摸他的手和臉部都已經冰涼了。我感覺他已經死亡了，隨便我就撥打120，120到場後告訴我人不行了，讓我打110報警」、「<問：炭盆的特徵？>不鏽鋼的蒸飯小鍋帶手柄」、「<問:朱軒緯做什麼工作的？>之前是做美的電器的代理商，現在沒有固定工作」、「<問:你們什麼關係？>我的前男友，因為分手他情緒不穩定，我經常去看他」、「<問:怎麼表現情緒不穩定？>他總是不吃不喝，瘋狂給我短信。還有一次喝白酒喝了一瓶多，他平時不愛喝酒。喝白酒之前還準備了一堆藥，但是藥被我扔了」、「<問:你對他的死亡有什麼看法？>我覺得他是自殺，一氧化碳中毒，他用紙把門縫堵死，窗戶也是關著的，窗簾拉著」「<問：他給你發過厭世，離世的信息嗎？>我沒看，他發的太多了」等語（見本院卷217至218頁），可知朱軒緯以不鏽鋼的蒸飯小鍋柄充作碳盆燒碳前，已預先以紙填塞門縫，並將窗戶關上，由上足徵朱軒緯對其在住處燒碳將導致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之事實、結果均有所認知，並預見其發生，其發生亦不違其本意，自難認朱軒緯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乃偶然而不可預見之意外事故。　　 

　㈣基上，原告所提事證尚不足證明朱軒緯之死亡係非因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且從上開調查結果，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朱軒緯有甚大之可能，係因本身故意行為而致死亡結果，核與系爭保險契約所定意外事故之要件不符，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及附加條款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系爭意外傷害死亡保險金，尚屬無據。  

五、從而，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0萬元，及自113年2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